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證書 

審查作業說明會 

107年9月19日 



 
一、法規依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教師證書注意事項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明)書申請補發、換發作業要點。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英文版教師證明書及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
證明文件申請作業要點。 



二、法規變革說明 

• 提升行政規則位階至辦法層級 
• 證書格式改為雙語及中外版本(本國與外國) 
• 檢具文件簡化 
• 證書收取費用，每張五百元(誤繕除外) 
• 本部補助證書費用對象：首張證書、加科、加類 

 



•三、證書格式 
• (一)教師證書正面 

• 依本辦法第二條：教師證書格式與應記載事項。 

• 因應外國人取證：雙語證書，增列居留證統一證號；加註國籍或地區。 

本
國
國
民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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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證書背面 
 

教師證書背面加註資訊如下所列： 

海外 

偏遠 

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文件或同
意(抵)免教育實習證明(參考) 
 



• (三)教師證書種類：依本辦法第三條至第七條 。 

項目 修法前 修法後 舊樣張 新樣張 

教師證書 各類科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證書 

(修訂)   各類科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雙語版教師證書 
1.修改為雙語版，並分列外國人與本國人 
2.由直式樣張變更為橫式 

 (增)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證書 
 

    

教師證明書 英文版教師證明書 (修正)  英文版教師證明書(增加外國人版本)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試用教
師、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 

(增)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試用教師證書、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

之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證書 

(廢) 改發雙語版教師證書 
 

證明文件 教師資格認可證明英譯文件 (修正)  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修正名稱，增加外國人版本) -  

前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給之試用教
師、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

之證明文件 

(廢)  改發為教師證明書 
 

  
 - 



四、檢具文件(一) 

• 依本辦法第三條：申請核發教師證書檢具之文件、資料。 
 

1.教師證
書申請表 

2.學士以
上學位學
歷文件。 

3.通過教
師資格考
試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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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文
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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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注意事項 。 

檢具文件(二) 

• 依本辦法第三條、第六條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注意事項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申
請辦理換發、核發教師證書事宜之相關規定 

 

• 申請書+檢核表(附件二) +補助名冊(附件八) 1.教師資格考試及格者 

• 申請書+檢核表（附件三）+補助名冊(附件八) 2.中等學校教師申請其他任教
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證書 

• 申請書+檢核表（附件四）+補助名冊(附件八) 3.申請另一類科教師證書者 

• 申請書+檢核表（附件五）+補助名冊(附件七) 4.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換證 

• 申請書+檢核表（附件六）+補助名冊(附件八) 5.國民小學教師申請加註特定
領域專長教師證書 



五、相關時程 
(一)申辦時程 
教師證書核發作業時間為28個工作日，請注意時程，避免影響學生取證權益。 

申辦時程 

第一次考試
(3/9) 

4/22放榜 

4/30日前送
件 

5/30前完成
取證 

6/4前送件 
6/30前完成

取證 

第二次考試
(6/1) 

7/29放榜 

8/16前送件 
9/20前完成

取證 

9/9前送件 
10/18前完
成取證 109年考試

(暫定6月初) 
7月底放榜
(暫定) 

60個工作日內送件 
師資培
育之大
學 

初審14個工作日內
(補件者除外) 

證書
核發
小組 

複審14個工作日，
必要時得延長之。 

本部 



(二)教師資格考試平台開放區間 
108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開放師培平台使用區間 

一、報名結束後開放各師培進平台查看報考人資料 

項

目 

第一次考試 第二次考試 

起

訖

時

間 

1. 108年1月9日(三) 

下午16時至108年1

月31日(四)止 

2. 請各師培大學承辦

人於108年1月10日

(四)中午12時前回

報考生名單。 

1. 108年4月25日(四)

下午16時至108年5

月17日(五)止 

2. 請各師培大學承辦

人於108年4月26日

(五)中午12時前回

報考生名單。 

二、放榜後開放各師培進平台查看通過應考人資料 

項

目 

第一次考試 第二次考試 

起

訖

時

間 

108年4月22日(一)中午

12時 

至 

108年5月31(五)止 

108年7月29日(一)中

午12時 

至 

108年9月6日(五)止 



•六、證書收費 
• 依本辦法第十四條：教師證書收費基準繳納費用。 

• 教師證書、教師證明書及證明文件核發、補發或換發之收費基準(附件二) 

 
1. 依第三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核發教師證書或

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者，其應繳納之費用
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全額補助。 

2. 前項補助，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及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檢具補助名冊，報中央主
管機關核實辦理。 

詳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
育之大學申請辦理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教師證書注意事項附件 。 



•七、依法撤銷公告 
• 依本辦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 師資培育之大學如有違反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
課程)學分數認定或校內課程修習相關規定(包括學分抵免上限或課程採認不符規
定)而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等情事，或虛報、偽造相關證明，經發現應移
送本部核處，並列入未來獎補助款及核定師資生名額之參考。 

 

• 經查證違反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學分認
定、偽造送審資料、服務年資不足等與教師證書資格認定規定不符之情事，將撤
銷教師證書並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服務系統」網頁公告
之。 

 

公告內容： 
楊oo，證書字號(中教字第ooooo) +撤銷日期+理由 



繳費流程 

先繳費、再遞件 

依申請案件數繳費 

誤繕申請案免繳費 
 
 

 
 
 
 

•八、證書補發、換發 
 

• 依據證書辦法第四條、第五條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申請補發換發作業要點 

 

• 遺失、毀損 1.補發 

• 換發：應記載事項變更 (如：變更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2.換發 

• 依證書辦法第三條規定核發首張證
書時，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原因
所造成證書內容資訊誤植之錯誤 

3.誤繕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申請補發換發作業要點 

申辦程序： 



九、證書補發、換發流程 
    與注意事項 

遺失暨變更姓名 

不可同時申請，需先申請遺失，待
收到遺失補發證書後，再行申請變
更姓名 
 

遞件、審查、審查結果 

 有任教學校：由任教學校向承辦單位遞件 

 無任教學校(自申請)：自行向承辦單位遞件 

 審查時間：承辦單位初審、本部複審各以14個工作
日為原則 

 審查結果：經審查通過，申請人為現職教師本部統
一寄送至任教學校；非現職教師之申請案件依申請
人指定之臺灣地區寄送地址，送達申請之教師證書
或教師證明書 

 

公告撤銷 

 

 
 
 

申請人或服務學校
提出線上及紙本申請
並完成規費繳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

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收件
(審查、調閱原始發證文件及收費金
流作業等，以十四個工作日為原則)

審核
是否通過

教育部核復申請人(服務
學校)發給教師證(明)書

退還申請人
(服務學校)

教育部(秘書處)
辦理教師證書蓋用印信

補件

未於五個工
作日內補
件，退還申
請人(服務
學校)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依審查結果進行審核

(以十四個工作日為原則)

是否需要補件

教育部核復申請人(服務
學校)發給公文證明

本公文證明對
象為逾時效之
教師證書，以
證明其曾具資

格

是

否

否

是

本部指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證書發工作小組」承辦學校(以下簡

稱承辦單位)收件 
(審查、調閱原始發證文件及收費金流作

業等，以十四個工作日為原則) 

申請人或服務學校 
提出線上及紙本申請並繳
納費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申請補發換發作業要點 

(一) 一般補發、換發 



(二)誤繕換發 

誤繕：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核
發首張證書時，因不可歸責於
當事人之原因所造成證書內容
資訊誤植之錯誤 

 

申請方式：申請人經服務學校
或師資培育大學提出紙本申請 

 

免繳費。 

 
 
 

申請人經服務學校或師資
培育大學提出紙本申請

並繳交相片電子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

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收件
(審查、調閱原始發證文件等，以十

四個工作日為原則)

審核
是否通過

教育部核復申請單位發給
教師證(明)書

退還申請單位

教育部(秘書處)
辦理教師證書蓋用印信

補件

未於五個工
作日內補
件，退還申

請單位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依審查結果進行審核

(以十四個工作日為原則)

是否需要補件

教育部核復申請單位發給
公文證明

本公文證明對
象為逾時效之
教師證書，以
證明其曾具資

格

是

否

否

是

本部指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教師證書發工作小組」
承辦學校(以下簡稱承辦單位)收

件 
(審查、調閱原始發證文件等，以

十四個工作日為原則)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申請補發換發作業要點 



繳費 

先繳費、再遞件 

依申請案件數繳費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英文版教師證明書及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申請作業要點 

•十、英文版證明書及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 
 

• 依證書辦法第七條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英文版教師證明書及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申請作業要點。  

 

•取得本部發給有效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稚）園教師證書者。 
 

1.英文版教
師證明書 

•(a.) 取得本部發給有效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稚）園教師證書 

•      + 
•(b.) 可於我國合法任教 

•     + 
•(c.) 任教學校所在國家規定，須由本部出具英

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之公告或證明者 

2.英文版教
師資格認可
證明文件 

申辦程序： 



(一)英文版教師證明書 

 
 

退還
申請人(服務

學校)

教育部指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
證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承辦學校
收件(審查、翻譯及收費金流作業

等，以十四個工作天為原則)

複審
是否通過

教育部核復申請人(服務學校)
發給英文教師證明書

補件

未於五個工作天
內補件，退還申
請人(服務學校)

否

申請人或服務學校
提出線上及紙本申請
並完成規費繳交

是否需要補件

否

教育部(秘書處)
辦理教師證書蓋用印信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依審查結果進行複審

(以十四個工作天為原則)

另得視個案需要
送請教育部(國際
及兩岸教育司)確

認翻譯內容

是

是

否

並繳納費用 

教育部指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承
辦學校(以下簡稱承辦單位)收件 
(審查、翻譯及收費金流作業等，以
十四個工作日為原則) 

(以十四個工作日為原則)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英文版教師證明書及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申請作業要點 

遞件： 

a. 有任教學校：由任教學校向承辦單位遞件 

b. 無任教學校(自申請)：自行向承辦單位遞件 

審查結果：經審查通過，申請人為現職教師本部
統一寄送至任教學校；非現職教師之申請案件依
申請人指定之臺灣地區寄送地址，送達申請之英
文版證明書 

公告撤銷 

 



(二)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 

遞件： 

a. 有任教學校：由任教學校向承辦單位遞件 

b. 無任教學校(自申請)：自行向承辦單位遞件 

 

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審查流程 

 承辦單位初審，本部複審 

 為調查申請人是否可於我國合法任教，須向有關單位查證
申請人是否無依教師法及本部據以訂定之「不適任人員通
報與資訊蒐集查詢辦法」內規定通報不得聘任或應予解聘、
停聘、不續聘之情形 

 通過審查，核發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一式兩份 

 申請人為現職教師本部統一寄送至任教學校；非現職教師
之申請案件依申請人指定之臺灣地區寄送地址，送達申請
之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 

 

公告撤銷 

 

 

退還
申請人

補件

未於五個工作天
內補件，退還申

請人

申請人提出線上及紙本申請，
並完成規費繳交

是否需要補件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開具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

並核復申請人

另得視個案需要送請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
育司)確認翻譯內容

查核
是否通過

否

教師證書核發工作小組確認
申請人繳交款項

是

是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依教師法及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
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之規定應予
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情形審查之

否

教育部指定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
發工作小組」承辦學校(以下簡稱承辦單位)收件 
(審查、調閱原始發證文件及收費金流作業等) 

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依「教師法
」及「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
詢辦法」之規定向有關單位查核申請人是否
有不得於我國合法任教之情事 

申請人提出線上及紙本申請， 
並繳納費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英文版教師證明書及英文版教師資格認可證明文件申請作業要點 



本辦法預計於107年9月下旬發布日施行，為減低現場端師資培育之大學送件之衝擊，期程如下： 

使用舊表件  
發布日施行前已受理者，發布前(暫定9/25)由師資培育之大
學先發文至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小組
(需含名冊)提出申請資料，並於10月底前補齊資料。 

1.已修畢教師在職進修學
分班課程 

(例：實際課程結束者) 

2.師資培育之大學已受理
加科、加另一類、國小加

註專長者 

使用新表件 
 

發布日後受理者 

教師證書種類 

舊表件 中式直版教師證書 

新表件 雙語版教師證書 

•十一、舊制表件申辦處理  

 

名冊 



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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